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为指导全国法院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确保文书撰写做到格

式统一、要素齐全、结构完整、繁简得当、逻辑严密、用语准确，

提高文书质量，制定本规范。

一、基本要素

文书由标题、正文、落款三部分组成。

标题包括法院名称、文书名称和案号。

正文包括首部、事实、理由、裁判依据、裁判主文、尾部。

首部包括诉讼参加人及其基本情况，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等；事

实包括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人民法院认定的证据及

事实；理由是根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当事人的诉讼

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分析评述，阐明理由；裁判依据是人民法院作

出裁判所依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条文；裁判主文是人民法院对案

件实体、程序问题作出的明确、具体、完整的处理决定；尾部包

括诉讼费用负担和告知事项。

落款包括署名和日期。

二、标题

标题由法院名称、文书名称和案号构成，例如：“××××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案号”。

（一）法院名称

法院名称一般应与院印的文字一致。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



民法院名称前应冠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但军事法院、

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除外。

涉外裁判文书，法院名称前一般应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名；案件当事人中如果没有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

织的，地方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标题中的法

院名称无需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案号

案号由收案年度、法院代字、类型代字、案件编号组成。

案号＝“（”＋收案年度＋“）”＋法院代字＋类型代字＋

案件编号＋“号”。

案号的编制、使用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

案号的若干规定》等执行。

三、正文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诉讼地位和基本信息。

2．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写明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

日、民族、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姓名、性别等身份

事项以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为准。

当事人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不明确的，可以不表述。

当事人住所以其户籍所在地为准；离开户籍所在地有经常居

住地的，经常居住地为住所。连续两个当事人的住所相同的，应

当分别表述，不用“住所同上”的表述。



3．有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的，应当在当事人之后另起

一行写明其姓名、性别、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并在姓

名后用括号注明其与当事人的关系。代理人为单位的，写明其名

称及其参加诉讼人员的基本信息。

4．当事人是法人的，写明名称和住所，并另起一行写明法

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当事人是其他组织的，写明名称和住所，

并另起一行写明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

当事人是个体工商户的，写明经营者的姓名、性别、出生年

月日、民族、住所；起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

事人，并写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

当事人是起字号的个人合伙的，在其姓名之后用括号注明

“系……（写明字号）合伙人”。

5．法人、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的名称应写全

称，以其注册登记文件记载的内容为准。

6．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

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明确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

7．当事人为外国人的，应当写明其经过翻译的中文姓名或

者名称和住所，并用括号注明其外文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外国自然人应当注明其国籍。国籍应当用全称。无国籍人，

应当注明无国籍。

港澳台地区的居民在姓名后写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居



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或“台湾地区居民”。

外国自然人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其护照等身份证明文

件记载的内容为准；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基本

信息以其注册登记文件记载的内容为准。

8．港澳地区当事人的住所，应当冠以“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当事人的住所，应当冠以“台湾地区”。

9．当事人有曾用名，且该曾用名与本案有关联的，裁判文

书在当事人现用名之后用括号注明曾用名。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姓名或名称变更的，裁判文书应当列明变

更后的姓名或名称，变更前姓名或名称无需在此处列明。对于姓

名或者名称变更的事实，在查明事实部分写明。

10．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继受人参加诉讼的，诉讼

地位从其承继的诉讼地位。裁判文书中，继受人为当事人；被继

受人在当事人部分不写，在案件由来中写明继受事实。

11．在代表人诉讼中，被代表或者登记权利的当事人人数众

多的，可以采取名单附后的方式表述，“原告×××等×人（名

单附后）”。

当事人自行参加诉讼的，要写明其诉讼地位及基本信息。

12．当事人诉讼地位在前，其后写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两

者之间用冒号。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之后，用逗号。

（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在当事人之后另起一

行写明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写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姓名和

其他基本情况。有两个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分行分别写明。

2．当事人委托近亲属或者本单位工作人员担任委托诉讼代

理人的，应当列在第一位，委托外单位的人员或者律师等担任委

托诉讼代理人的列在第二位。

3．当事人委托本单位人员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写明姓

名、性别及其工作人员身份。其身份信息可表述为“该单位（如

公司、机构、委员会、厂等）工作人员”。

4．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写

明律师、基层法院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名

称、法律服务所的名称及执业身份。其身份信息表述为“××律

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属于提供法律

援助的，应当写明法律援助情况。

5．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当事人近亲属的，应当在姓名后用括

号注明其与当事人的关系，写明住所。代理人是当事人所在社区、

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的，写明姓名、性别、住所，

并在住所之后注明具体由何社区、单位、社会团体推荐。

6．委托诉讼代理人变更的，裁判文书首部只列写变更后的

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于变更的事实可根据需要写明。

7．委托诉讼代理人后用冒号，再写委托诉讼代理人姓名。

委托诉讼代理人姓名后用逗号。



（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1．一审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原告”“被

告”和“第三人”。先写原告，后写被告，再写第三人。有多个

原告、被告、第三人的，按照起诉状列明的顺序写。起诉状中未

列明的当事人，按照参加诉讼的时间顺序写。

提出反诉的，需在本诉称谓后用括号注明反诉原告、反诉被

告。反诉情况在案件由来和事实部分写明。

2．二审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上诉人”“被

上诉人”“第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原审第三

人”。先写上诉人，再写被上诉人，后写其他当事人。其他当事

人按照原审诉讼地位和顺序写明。被上诉人也提出上诉的，列为

“上诉人”。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后，用括号注明原审诉讼地位。

3．再审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再审申请

人”“被申请人”。其他当事人按照原审诉讼地位表述，例如，

一审终审的，列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

二审终审的，列为“二审上诉人”“二审被上诉人”等。

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和其他当事人诉讼地位之后，用括号

注明一审、二审诉讼地位。

抗诉再审案件（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应当写明抗诉机关（再

审检察建议机关）及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的诉讼地位。案件由来部

分写明检察机关出庭人员的基本情况。对于检察机关因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而依职权启动程序的案件，应列明当事人

的原审诉讼地位。

4．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原

告”“被告”“第三人”。“被告”之后用括号注明原审诉讼地

位。

5．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原

告”“被告”“第三人”，并用括号注明当事人在执行异议程序

中的诉讼地位。

6．特别程序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申请人”。

有被申请人的，应当写明被申请人。

选民资格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起诉人”。

7．督促程序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申请人”“被

申请人”。

公示催告程序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申请人”；

有权利申报人的，表述为“申报人”。申请撤销除权判决的案件，

当事人表述为“原告”“被告”。

8．保全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申请人”“被申

请人”。

9．复议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复议申请人”“被

申请人”。

10．执行案件，执行实施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申

请执行人”“被执行人”。



执行异议案件，提出异议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地

位表述为“异议人”，异议人之后用括号注明案件当事人或利害

关系人，其他未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亦应分别列明。

案外人异议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案外人”“申

请执行人”“被执行人”。

（四）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

1．案件由来部分简要写明案件名称与来源。

2．案件名称是当事人与案由的概括。民事一审案件名称表

述为“原告×××与被告×××……（写明案由）一案”。

诉讼参加人名称过长的，可以在案件由来部分第一次出现时

用括号注明其简称，表述为“（以下简称×××）”。裁判文书

中其他单位或组织名称过长的，也可在首次表述时用括号注明其

简称。

诉讼参加人的简称应当规范，需能够准确反映其名称的特

点。

3．案由应当准确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

经审理认为立案案由不当的，以经审理确定的案由为准，但

应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说明。

4．民事一审案件来源包括：

（1）新收；

（2）有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



（3）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

（4）上级人民法院指令立案受理；

（5）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审理；

（6）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7）其他人民法院移送管辖；

（8）提级管辖。

5．书写一审案件来源的总体要求是：

（1）新收、重新起诉的，应当写明起诉人；

（2）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本院提级管辖的，除应当写明起

诉人外，还应写明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报请移送上级人

民法院）日期或者下级法院报请指定管辖（下级法院报请移送）

日期，以及上级法院或者本院作出管辖裁定日期；

（3）上级法院发回重审、上级法院指令受理、上级法院指

定审理、移送管辖的，应当写明原审法院作出裁判的案号及日期，

上诉人，上级法院作出裁判的案号及日期、裁判结果，说明引起

本案的起因。

6．一审案件来源为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发回重审的

案件应当写明“原告×××与被告×××……（写明案由）一案，

本院于××××年××月××日作出……（写明案号）民事判决。

×××不服该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于

××××年××月××日作出……（写明案号）裁定，发回重审。

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



7．审理经过部分应写明立案日期及庭审情况。

8．立案日期表述为：“本院于××××年××月××日立

案后”。

9．庭审情况包括适用程序、程序转换、审理方式、参加庭

审人员等。

10．适用程序包括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和非

讼程序。

非讼程序包括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等。

11．民事一审案件由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转为普通程

序的，审理经过表述为：“于××××年××月××日公开/因

涉及……不公开（写明不公开开庭的理由）开庭审理了本案，经

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情形，裁定转

为普通程序，于××××年××月××日再次公开/不公开开庭

审理了本案”。

12．审理方式包括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开庭审理包括公

开开庭和不公开开庭。

不公开开庭的情形包括：

（1）因涉及国家秘密不公开开庭；

（2）因涉及个人隐私不公开开庭；

（3）因涉及商业秘密，经当事人申请，决定不公开开庭；

（4）因离婚，经当事人申请，决定不公开开庭；

（5）法律另有规定的。



13．开庭审理的应写明当事人出庭参加诉讼情况（包括未出

庭或者中途退庭情况）；不开庭的，不写。不开庭审理的，应写

明不开庭的原因。

14．当事人未到庭应诉或者中途退庭的，写明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况。

15．一审庭审情况表述为：“本院于××××年××月××

日公开/因涉及……（写明不公开开庭的理由）不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诉

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

16．对于审理中其他程序性事项，如中止诉讼情况应当写明。

对中止诉讼情形，表述为：“因……（写明中止诉讼事由），于

××××年××月××日裁定中止诉讼，××××年××月××

日恢复诉讼。”

（五）事实

1．裁判文书的事实主要包括：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

和理由，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法院认定的事实和据以定案的

证据。

2．事实首先写明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按照原告、被告、第

三人的顺序依次表述当事人的起诉意见、答辩意见、陈述意见。

诉辩意见应当先写明诉讼请求，再写事实和理由。

二审案件先写明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等诉辩意见。然后再概述

一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裁判理由、裁判



结果。

再审案件应当先写明当事人的再审请求等诉辩意见，然后再

简要写明原审基本情况。生效判决为一审判决的，原审基本情况

应概述一审诉讼请求、法院认定的事实、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

生效判决为二审判决的，原审基本情况先概述一审诉讼请求、法

院认定的事实和裁判结果，再写明二审上诉请求、认定的事实、

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

3．诉辩意见不需原文照抄当事人的起诉状或答辩状、代理

词内容或起诉、答辩时提供的证据，应当全案考虑当事人在法庭

上的诉辩意见和提供的证据综合表述。

4．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新的请

求的，应当在诉称部分中写明。

5．被告承认原告主张的全部事实的，写明“×××承认

×××主张的事实”。被告承认原告主张的部分事实的，写明

“×××承认×××主张的……事实”。

被告承认全部诉讼请求的，写明：“×××承认×××的全

部诉讼请求”。被告承认部分诉讼请求的，写明被告承认原告的

部分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

6．在诉辩意见之后，另起一段简要写明当事人举证、质证

的一般情况，表述为：“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

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7．当事人举证质证一般情况后直接写明人民法院对证据和



事实的认定情况。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原则上不一一列明，可

以附录全案证据或者证据目录。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写明“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

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应当写明争议的证

据名称及人民法院对争议证据认定的意见和理由；对有争议的事

实，应当写明事实认定意见和理由。

8．对于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鉴定意见，经庭审质证后，

按照当事人是否有争议分别写明。对逾期提交的证据、非法证据

等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9．争议证据认定和事实认定，可以合并写，也可以分开写。

分开写的，在证据的审查认定之后，另起一段概括写明法院认定

的基本事实，表述为：“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0．认定的事实，应当重点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展开。按

照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有无证明

力、证明力大小，对待证事实存在与否进行认定。要说明事实认

定的结果、认定的理由以及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

11．认定事实的书写方式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层次清楚，

重点突出，繁简得当，避免遗漏与当事人争议有关的事实。一般

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或者对法律关系或请求权认定相关的事实

着重叙述，对其他事实则可归纳、概括叙述。

综述事实时，可以划分段落层次，亦可根据情况以“另查



明”为引语叙述其他相关事实。

12．召开庭前会议时或者在庭审时归纳争议焦点的，应当写

明争议焦点。争议焦点的摆放位置，可以根据争议的内容处理。

争议焦点中有证据和事实内容的，可以在当事人诉辩意见之后在

当事人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中写明。争议焦点主要是法律适用问题

的，可以在本院认为部分，先写明争议焦点。

13．适用外国法的，应当叙述查明外国法的事实。

（六）理由

1．理由部分的核心内容是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根据认

定的案件事实，依照法律规定，明确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阐

述原告请求权是否成立，依法应当如何处理。裁判文书说理要做

到论理透彻，逻辑严密，精炼易懂，用语准确。

2．理由部分以“本院认为”作为开头，其后直接写明具体

意见。

3．理由部分应当明确纠纷的性质、案由。原审确定案由错

误，二审或者再审予以改正的，应在此部分首先进行叙述并阐明

理由。

4．说理应当围绕争议焦点展开，逐一进行分析论证，层次

明确。对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争议的法

律关系、认定的事实，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

进行分析，作出认定，阐明支持或不予支持的理由。

5．争议焦点之外，涉及当事人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或者与本



案裁判结果有关的问题，也应在说理部分一并进行分析论证。

6．理由部分需要援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时，应当准确、

完整地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项序号和条文内容，不

得只引用法律条款项序号，在裁判文书后附相关条文。引用法律

条款中的项的，一律使用汉字不加括号，例如：“第一项”。

7．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

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

由引述，并写明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

8．司法指导性文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在理由部分予以

阐述或者援引。

9．在说理最后，可以另起一段，以“综上所述”引出，对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进行评述。

（七）裁判依据

1．引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时，应当严格适用《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2．引用多个法律文件的，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同时

引用两部以上法律的，应当先引用基本法律，后引用其他法律；

同时引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先引用实体法，后引用程序法。

3．确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无法选择适用的，应依法提请有

决定权的机关作出裁决，不得自行在裁判文书中认定相关规范性

https://www.pkulaw.com/chl/adfed2f734da9a2d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adfed2f734da9a2d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9073d435178b9633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9073d435178b9633bdfb.html?way=textSlc


法律文件的效力。

4．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

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

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

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5．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时，应当按照公告公布的

格式书写。

6．指导性案例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

（八）裁判主文

1．裁判主文中当事人名称应当使用全称。

2．裁判主文内容必须明确、具体、便于执行。

3．多名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应当写明各当事人承担责任的

形式、范围。

4．有多项给付内容的，应当先写明各项目的名称、金额，

再写明累计金额。如：“交通费……元、误工费……元、……，

合计……元”。

5．当事人互负给付义务且内容相同的，应当另起一段写明

抵付情况。

6．对于金钱给付的利息，应当明确利息计算的起止点、计

息本金及利率。

7．一审判决未明确履行期限的，二审判决应当予以纠正。

判决承担利息，当事人提出具体请求数额的，二审法院可以

https://www.pkulaw.com/chl/b62e1b65233709b3bdfb.html?way=textSlc


根据当事人请求的数额作出相应判决；当事人没有提出具体请求

数额的，可以表述为“按×××利率，自××××年××月××

日起计算至××××年××月××日止”。

（九）尾部

1．尾部应当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和告知事项。

2．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收取诉讼费

用的，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情况。如：“案件受理费……元，

由……负担；申请费……元，由……负担”。

3．诉讼费用不属于诉讼争议的事项，不列入裁判主文，在

判决主文后另起一段写明。

4．一审判决中具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在所有判项之后

另起一行写明：“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判决具有金钱

给付义务的，属于二审改判的，无论一审判决是否写入了上述告

知内容，均应在所有判项之后另起一行写明上述告知内容。二审

维持原判的判决，如果一审判决已经写明上述告知内容，可不再

重复告知。

5．对依法可以上诉的一审判决，在尾部表述为：“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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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一审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尾部

表述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四、落款

（一）署名

诉讼文书应当由参加审判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独任

审判员署名。

合议庭的审判长，不论审判职务，均署名为“审判长”；合

议庭成员有审判员的，署名为“审判员”；有助理审判员的，署

名为“代理审判员”；有陪审员的，署名为“人民陪审员”。独

任审理的，署名为“审判员”或者“代理审判员”。书记员，署

名为“书记员”。

（二）日期

裁判文书落款日期为作出裁判的日期，即裁判文书的签发日

期。当庭宣判的，应当写宣判的日期。

（三）核对戳

本部分加盖“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字样的印戳。

五、数字用法

（一）裁判主文的序号使用汉字数字，例：“一”“二”；

（二）裁判尾部落款时间使用汉字数字，例：“二〇一六年



八月二十九日”；

（三）案号使用阿拉伯数字，例：“（2016）京 0101 民初 1

号”；

（四）其他数字用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5835－2011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执行。

六、标点符号用法

（一）“被告辩称”“本院认为”等词语之后用逗号。

（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本院认定如

下”“判决如下”“裁定如下”等词语之后用冒号。

（三）裁判项序号后用顿号。

（四）除本规范有明确要求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七、引用规范

（一）引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应书写全称并加书名号。

（二）法律全称太长的，也可以简称，简称不使用书名号。

可以在第一次出现全称后使用简称，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三）引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条文有序号的，书写序号

应与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正式文本中的写法一致。

（四）引用公文应先用书名号引标题，后用圆括号引发文字

号；引用外文应注明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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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印刷标准

（一）纸张标准，A4 型纸，成品幅面尺寸为：210mm×297mm。

（二）版心尺寸为：156mm×225mm，一般每面排 22 行，每

行排 28 个字。

（三）采用双面印刷；单页页码居右，双页页码居左；印品

要字迹清楚、均匀。

（四）标题位于版心下空两行，居中排布。标题中的法院名

称和文书名称一般用二号小标宋体字；标题中的法院名称与文书

名称分两行排列。

（五）案号之后空二个汉字空格至行末端。

（六）案号、主文等用三号仿宋体字。

（七）落款与正文同处一面。排版后所剩空白处不能容下印

章时，可以适当调整行距、字距，不用“此页无正文”的方法解

决。审判长、审判员每个字之间空二个汉字空格。审判长、审判

员与姓名之间空三个汉字空格，姓名之后空二个汉字空格至行末

端。

（八）院印加盖在日期居中位置。院印上不压审判员，下不

压书记员，下弧骑年压月在成文时间上。印章国徽底边缘及上下

弧以不覆盖文字为限。公章不应歪斜、模糊。

（九）凡裁判文书中出现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

和其他笔误的，未送达的应重新制作，已送达的应以裁定补正，

避免使用校对章。



（十）确需加装封面的应印制封面。封面可参照以下规格制

作：

1．国徽图案高 55mm，宽 50mm。

2．上页边距为 65mm，国徽下沿与标题文字上沿之间距离为

75mm。

3．标题文字为“××××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

等）”，位于国徽图案下方，字体为小标宋体字；标题分两行或

三行排列，法院名称字体大小为 30 磅，裁判文书名称字体大小

为 36 磅。

4．封面应庄重、美观，页边距、字体大小及行距可适当进

行调整。

九、其他

（一）本规范可以适用于人民法院制作的其他诉讼文书，根

据具体文书性质和内容作相应调整。

（二）本规范关于裁判文书的要素和文书格式、标点符号、

数字使用、印刷规范等技术化标准，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执行。

对于裁判文书正文内容、事实认定和说理部分，可以根据案件的

情况合理确定。

（三）逐步推行裁判文书增加二维条形码，增加裁判文书的

可识别性。


